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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之路

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

三 国家安全体系构成

四 公民如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3年11月12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之路

2014年4月15日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

2015年7月1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

四条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之路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之路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



三、国家安全体系构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提

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

系。



四、公民如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或者证据的，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举报电话:12339。

 2. 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不将涉密信息随意发到互联网上。

 3. 不拍摄或传播军事目标及港口等相关照片。

 4. 不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事件信息。

 5. 不发布、转发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信息。

 6. 不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

 7. 积极支持党委政府防范化解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海

外利益、生物等安全领域重大风险。



四、公民如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2)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3)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4)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5)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6)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



四、公民如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1)公民和组织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因支持、

协助国家安全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

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2)公民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抚恤优待。

(3)公民和组织对国家安全工作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违法失興行为有提出申诉、

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公民和组织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权利:






	018-20210801-一图读懂总体国家安全观-ZRDWH

